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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08年責任業者法令宣導說明會

01 法令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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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責任商品製造、輸入業者應負責任

第三條
責任業者應於首次製造或輸入責任物之日
起二個月內，依其責任物項目，分別向中
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。

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
（100.12.28.修正）：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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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申報
繳費

責任商品製造、輸入業者應負責任

第六條
責任業者應自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負回收、
清除、處理責任之日起，於每單月三十日
前，依其前二個月之責任物之營業量或進
口量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，向中央
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繳納回
收清除處理費。

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
（100.12.28.修正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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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標示
物品容器

責任商品製造、輸入業者應負責任

第二條
容器回收相關標誌包括容器回收標誌及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，非塑
膠材質者免標示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。
第三條
容器回收標誌及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不限定顏色，但應為單色。生
質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正三角形圖樣邊長至少應達一．五公分，並
於圖樣下方明顯標示生質塑膠材質英文縮寫字樣。
第四條
容器商品之容器回收相關標誌，應顯著標示於其容器、包裝或標籤
上。
第五條
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容器回收相關標誌，應顯著標示於
其本體、包裝或標籤上。

應標示回收相關標誌之物品或容器責任業
者範圍、標誌圖樣大小、位置及其他應遵
行事項（99.01.08修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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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標示
乾電池

責任商品製造、輸入業者應負責任

第三條
乾電池回收標誌應標示於其本體、個包裝或標籤上。
第五條
乾電池裝配於物品中，且隨該物品銷售、贈送或促
銷予消費者，得於該物品之個包裝、標籤或說明書
上，標示回收標誌及回收標誌相鄰處說明「廢電池
請回收」字樣，以取代本公告事項三之規定。

應標示回收相關標誌之乾電池責任業者範
圍、標誌圖樣大小、位置及其他應遵行事
項（93.01.28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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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標示
乾電池

責任商品製造、輸入業者應負責任

第三條
應向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
請取得指定電池汞、鎘含量確認文件（以
下簡稱確認文件），始得製造、輸入。
應於指定電池、附有指定電池物品之包裝
明顯處標示確認文件字號，標示字體長或
寬不得小於0.3公分且應清晰可辨。

限制乾電池製造、輸入及販賣（104.03.02

修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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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相關罰則-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：

罰則 未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回收清除處理
費者，經限期繳納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移送
強制執行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二倍之罰
鍰；提供不實申報資料者，除追繳應繳納之
回收清除處理費外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
三倍之罰鍰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移送強制執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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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法令規定

相關罰則-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：

罰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
以下罰鍰；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
日連續處罰：
一、違反依第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。
二、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二條或第
二十三條規定。
三、無故規避、妨礙或拒絕第二十條之查核或索取有關資料規定。
四、違反第二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禁用或限制製造、輸入
之規定者。

違反第二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限制販賣、使
用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
鍰。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日連續
處罰。
第一項及第二項情節重大者，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
年以下停業處分，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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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遵守法令的影響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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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02 沒有遵守法令的影響

未辦理登記、申報、繳費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

影響到回收效益
及責任業者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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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02 沒有遵守法令的影響

未標示回收標誌

讓民眾無法輕易
辨識，影響回收
成效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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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02 沒有遵守法令的影響

未標示塑膠材質碼

影響後端再利用
作業成本與經濟
效益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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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02 沒有遵守法令的影響

電池未標示回收標誌或
「廢電池請回收」字樣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19條

廢電池未妥善回
收處理，影響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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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02 沒有遵守法令的影響

電池未標示確認文件字號或
「本產品電池汞、鎘含量符合
環保署規定」字樣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1條

含汞量過高的電
池流入市面，造
成環境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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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判定
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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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 以容器商品製造業者為例(生質塑膠類除外)以容器商品製造業者為例(生質塑膠類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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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 國內製造業者繳費認定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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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 國內製造業者繳費認定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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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 國內製造業者繳費認定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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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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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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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權責判定


